尊敬的曾县长，付局长：
       你们好。  我，任武辉， 原岳阳县甘田乡港口村新屋组人；现在深圳工作。
       今我要陈述的是：我老家出现了枪支；此枪支已经伤害到我哥。
       具体情况如下：
              我于12月13日晚上我妹夫电话告知；哥12月10日晚上在人家池塘夜钓鱼时，被人家用枪打了。而且是对方确定是人的情况下开的枪。我也责怪我哥晚上不要出去夜钓，而且是去别人承包组内的池塘。同时也问我哥是否已经报警；我哥确没有报警；了解到他没有报警的原因与担心：他担心对方受人策划，精心设计的；同时也担心对方弄通了关系；报警没有结果。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枪支管理那么严格的情况下；居然有人还持有枪支；并蓄意杀人。
              我咨询我的朋友及同学；都建议我赶快报警。我与12月13日晚上打了岳阳县的报警电话0730-7666777；接警的女民警了解情况后；让我先报公田镇派出所；于是拨打报警电话-0730-7200043；接警的刘警官；我向刘警官说明情况；并将我担心的情况反馈给刘警官；同时也将担心我哥不走法律途径，而是私自处理的倾向告诉刘警官。刘警官当晚给我的回复是：他们先找村里的武警了解情况；再回我电话，并要了我哥的电话。
               12月14日上午刘警官回我电话；反馈：村里武警反馈没有发生这样的事。
      我有点纳闷：1. 难道怀疑我报假警。2. 我哥身上10来粒钢珠自己能长上去。枪支出现了理应不能单独凭村武警反馈就这样回复我们受害人。
               我也向我哥了解更详细细节的情况：对方是开的车；用强光手电筒照射我哥时开的枪；对方没有做任何语言沟通；而且开枪后；迅速开车离开；而我哥也依稀辨别到对方是我们组里人任六三，任六三在港口村担任村干部，同时任村里的治保人。
               12月14日刘警官到我们村里现场查看；在我哥的带领下，已经找到现场树枝上留下的钢珠；并将树枝砍下带回派出所。
                我们的述求是：希望派出所尽快查处枪支，还村里一个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；通知让开枪的人承担我哥的治疗费用；我哥于12月15日去长沙解放军163医院做手术；但被告知；钢珠数量多；他们没有条件；于是建议我哥去湘雅医院；我现在还清楚实际情况到底怎样。
               我哥在没有经人许可擅自在池塘夜钓；也应承受相应的警告与罚款。
               在深工作，我们都相信人民政府与法律。还记得周里副县长与王宝林副县长来深与我们座谈情况，介绍家乡的情况；希望我们在外的工作人多多关注家乡；说明在各方面家乡会慢慢好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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